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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7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桂林三金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06 

 

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年4月14日以书面和电

子邮件方式向董事和监事发出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，会议于2015年4月

24日在广西桂林市金星路一号公司董事长办公室举行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，

实际出席董事9人，监事王淑霖、阳忠阳、徐润秀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的召开符合

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由董事长邹节明先生主持，经出席

会议的董事认真审议，会议一致表决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： 

 一、审议通过了《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（同意票9 票，反对票0 票，

弃权票0 票）。  

【详细内容见2015年04月28日中国证券报、上海证券报、证券时报、证券日

报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】  

本报告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（同意票9 票，反对票0 票，

弃权票0 票）。  

公司独立董事孙骏先生、沈雪艳女士、陈亮先生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《2014

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》，并将在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。  

【董事会工作报告详细内容见公司《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》，《2014年度独

立董事述职报告》内容详见2015年04月28日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】  

本报告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审议通过了《2014年度总裁工作报告》（同意票 9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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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票 0 票）。  

四、审议通过了《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（同意票 9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

弃权票 0 票）。 

201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46,635.18万元，比上年同期 146,932.97万

元减少0.20%（其中：主营业务收入146,511.43万元，比上年同期146,751.56万

元减少0.16%）；实现利润总额 53,119.85万元，比上年同期 51,551.71万元增长

3.04%；实现净利润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）44,486.64万元，比上年同期42,198.82

万元增长5.42%。 

本报告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五、审议通过了《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》（同意票 9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

弃权票 0 票）。 

根据公司 2015年度经营计划，本着求实客观的原则编制了 2015年度财务预

算。具体主要财务预算指标如下：1、营业收入 155,168万元；2、营业成本 46,928

万元；3、营业利润 57,578万元；4、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常

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6,434万元。 

2015年预算与 2014年经营成果比较表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项    目 2015年预算 2014年实现数 预计增长百分比 

营业收入 155,168 146,635  5.82% 

营业成本 46,928 41,512  13.05% 

营业利润 57,578  52,343  10.00%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

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
46,434  42,213 10.00% 

注：上表中2014年实现数包含原全资子公司桂林三金医药有限责任公司2014

年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实现数（扣除关联交易后实现营业收入7,409万元）。

因2015年度预算已不再包含该公司，且医药流通领域利润较低，故营业收入增长

幅度低于营业利润增长。 

特别提示：本预算为公司2015年度经营计划的内部管理控制指标，不代表公

司盈利预测，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、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，

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，请投资者特别注意。 

本报告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审议通过了《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（同意票9 票，反对票0 票，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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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票0 票）。  

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天健审〔2015〕3558 号审计

报告确认，2014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450,947,147.46元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按母公司净利润 10%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后，剩余利润

405,852,432.71 元。加上上年结转未分配利润 648,023,729.8 元，减去本年已

分配利润 324,610,000.00元，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729,266,162.51 元。 

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和股利分配政策，董事会提议以 2014 年末公司总股本

590,200,000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6.00 元（含税），预

计共分配现金股利 354,120,000.00 元(含税)，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。 

以上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

事项的通知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等法律法规及

《公司章程》、公司《未来三年（2014-2016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关于利润分配

政策规定的相关要求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。详细内容见2015年04月28日巨潮

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七、审议通过了《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（同意票

9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）。 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审〔2015〕3559 号《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

用情况鉴证报告》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《2014年度募集资金

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》 

【详细内容见 2015年 04月 28日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】  

本报告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八、审议通过了《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（同意票9 票，反对

票0 票，弃权票0 票）。  

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报告出具了独立意见。 

【详细内容见2015年04月28日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】  

九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（同意票9 票，反对票0 票，

弃权票0 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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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议经审议同意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2015

年度会计审计机构，合同期为壹年，到期可以续聘。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年审

会计师完成本年度工作情况及其执业质量进行了核查，并作了全面客观的评价，

建议继续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作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审

计机构。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续聘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 

【详细内容见2015年04月28日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】 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十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（同意票3 票，

反对票0 票，弃权票0 票）。  

表决时，关联董事邹节明先生、王许飞先生、邹洵先生、谢元钢先生、邹准

先生、吕高荣先生回避表决，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 

【详细内容见2015年04月28日中国证券报、上海证券报、证券时报、证券日

报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刊登的《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】  

十一、审议通过了《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》（同意票9 票，反对

票0 票，弃权票0 票）。 

【详细内容见2015年04月28日中国证券报、上海证券报、证券时报、证券日

报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】 

十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（同意票9  

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）。  

经审议，会议同意于2015年5月19日（周二）下午2时30分在公司会议厅召开

2014年度股东大会，并将本次会议议程中第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九项议案

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【详细内容见中国证券报、上海证券报、证券时报、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刊登的《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

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》】 

特此公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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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 事 会  

2015年 04月 28 日 




